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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採行防範措施以維護病人安全及緊急狀況處理讓危害降至最低。 

2.作業內容及要點： 

 

步         驟 要   點   說   明 

1.立即將病人扶起，並安置回病床休息 

2.監測生命徵象 

3.檢視病人有無受傷 

3.1無受傷 

3.1.1持續觀察病人意識有無改變 

3.2有受傷 

3.2.1檢視傷口情況 

3.2.2進行傷口包紮止血 

3.2.3立即通知醫師處理 

3.2.4協助醫師處理傷害部位 

 

3.2.5持續觀察病人意識有無改變 

 

4.立即改善(移除)造成危害之設備 

 

 

 

5.檢視病人用藥種類，與醫師討論建議調

整 

 

6.適度給予病患或家屬解釋及說明 

 

7.通知單位護理長(或代理人) 

8.了解事件發生可能因素 

 

9.線上 TPR通報  

10. 過程記錄於「治療與護理紀錄」單 

11.病安及相關人員檢討擬訂改善措施 

 

 

 

 

 

如：傷口縫合、照 X光、骨折固定、藥物治

療 

 

 

 

 

 

 

例如：拖乾潮溼地面、移除障礙物、調整病

床高度或位置等 

提供下床輔具、便盆椅、尿壺等用品 

 

如：鎮靜安眠、降壓、利尿、止痛麻醉劑、

輕瀉劑、降血糖、抗憂鬱劑、抗癲癇藥、

肌肉鬆弛劑等藥物治療 

協同醫師給予家屬說明 

 

於發生 2小時內做口頭報告 

如：病人生理及行為、器材設備、環境、藥

物因素 

於發生 24小時內上網通報 

 

必要時 PDCA或 RCA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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